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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深度··迎接丽水市第五次党代会召开迎接丽水市第五次党代会召开

绿影绰约、山水勾连，条条绿道在丽
水城乡大地绵延舒展。这些绿道，打通
了城市通往绿水青山的通道，有机串联
起一张巨大的绿网，令人们“循绿穿城”

“沿绿绕城”的出行梦想成为现实。
绿道建设不仅是丽水的一个“绿色

缩影”，也从细微处折射出一座城市的舒
适程度和文明程度。绿道的保护，不仅
要靠法律、制度等外在的规范约束，也要
靠生态道德、生态文明意识等内在的自
觉自律来开展。

环境问题本质上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问题，只有通过有效引导，让生态文明意
识成为大众文化意识，让保护绿道生态
环境成为全体公民的自觉行动，绿道环
境才能越来越好。

当然，推动和引导公众参与绿道保
护，还需要加大绿道保护知识的普及力
度，让公众从思想上认识到，保护绿道人
人有责、人人有为。同时，以法律法规开
路，创造条件鼓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充
分保障公众对环境的知情权、监督权和
参与权。只有公众参与程度越高，绿道
保护才能越有力。在丽水当前大力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推动和引导公
众参与绿道保护，既是保障公民权利、推
动法治建设，也是确保环境决策科学透
明的重要举措。

一条条纵横交错的绿道，构成了丽
水独特的生态绿道网，形成了人与自然
的良好互动。人们漫步绿道，便是在阅
读这座城市，与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进
行对话。让我们携起手来，从自身做起、
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关心绿道环
保、支持绿道环保、参与绿道环保。

保护绿道
人人有责
■本报记者 刘淑芳

2022年 1月 1日，让缙云县综合执法局直属中队副队长潘立
龙期盼了很久的《丽水市绿道管理办法》实施了。

在这之前，缙云县综合执法局每年都会收到不少有关绿道
环境的投诉信和管理建议函。面对雪片一样的信函，执法局总
是第一时间展开整治，但收效甚微。

在绿道上的不文明现象“做斗争”的过程中，潘立龙深感“保
护绿道困难重重”，而核心难题，在于绿道权属如何定性、管理职
责如何划分等问题都没有明确答案。

《办法》的出台，以六章二十三条的内容，对绿道规划、建设、
管理、法律责任等方面进行了约束，标志着丽水绿道管理工作迈
上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轨道。

“这对理顺丽水绿道管理保护体制、进一步提升绿道综合功
能、促进丽水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丽水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副局长吴新立说。

缘起
规范绿道管理呼声强烈

《办法》实施的第二天下午，潘立龙与同事像往常一样来到
缙云县的城市绿道上巡逻。面对平日“屡劝屡返”的流动摊贩，
他当即劝导：“老乡，昨天颁布了《丽水绿道管理办法》，已经明确
禁止在绿道上占道经营，你在这儿卖水果，会被处 2000 元以下
的罚款哟。”

这次劝导，让潘立龙感到底气十足，“从前，由于缺乏相应的
处罚依据，我们很难对不文明行为形成强有力的制约，处罚难问
题也日益凸显。现在《办法》明确了禁止范围，我们执法也有了
依据。”

近年来，丽水绿道建设成效显著，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建成
绿道 3022公里。如今，这项工程还在继续延伸。

然而，随着人民群众在绿道休闲健身等活动的深入，不文明
现象频发，如在绿道内不拴狗绳遛狗、机动车（电动车）在绿道上
行使、占用绿道晾晒及随地乱扔生活垃圾等。

这些不文明行为引发的“冲突”在缙云的城市绿道上率先
“爆发”——缙云的城市绿道自 2017年建成一期工程以来，已完
成三期建设，与仙都绿道贯通，被评为浙江省最美绿道。然而，
不文明行为的层出不穷，引发了许多矛盾。

缙云县人大代表杨小峰得知情况后，在去年缙云县人代会
上提出了出台绿道管理办法的提案。

“‘绿道’作为近几年蓬勃发展的新产物，一般用于‘绿色’景
观线路，它既不是城市道路也不属于公路，是一种独立的存在。
根据考察调研，我们发现绿道管理缺乏上位法作为支撑。”杨小
峰说，除此，地方条例也不能涵盖所有区域的绿道。《丽水市城市
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丽水市城市养犬管理规定》等办法
仅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城市建成区、县人民政府所在地中心
城区、中心镇建成区和省级以上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实行城
市化管理的区域，以及市、县（区）人民政府划定并公布的其他区
域，而绿道建设基本位于河滨、溪谷、山脊、风景带等自然道路和
人工廊道，线装结构且贯穿城乡，“因此在不文明行为发生时，相
关部门在查处过程中缺乏处罚依据。”

杨小峰的提案引起了丽水市人大的重视。“这些年，丽水绿
道建设突飞猛进，绿道标准越建越高、绿道网越建越密。但是绿
道建设易，保护和养护难，相关管理部门的保护和管理显得力不
从心。”丽水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说，此外，从全省角度来看，绿
道管理缺乏省级层面的统一立法，也没有制定出台地方立法，仅
由部门规范性文件予以监督管理，难以起到保护绿道建设成果
的重要作用。

为此，在市人大的牵头下，市司法局将《丽水市绿道管理办
法》作为 2021 年新增的地方政府规章立法项目，由市建设局会
同市司法局成立起草小组组织起草。《办法》于 9月 28日经丽水
市人民政府第 84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正式公布，自 2022 年 1
月 1日起施行。由此，丽水绿道管理工作开始走向规范化、制度
化和法制化。

探索
破题绿道管理制度标准

在杨小峰看来，《办法》以六章二十三条，从绿道规划、绿道
建设、绿道管理、法律责任等方方面面，明确了绿道规划、建设、
管理的责任主体、目标要求，以及工作原则，有利于进一步提高
丽水绿道建设管理水平。

回顾《办法》的起草过程，可以清楚看到丽水作出的既有前
瞻性又现实可行的制度安排。

去年，根据《丽水市人民政府地方性法规案和规章制定办
法》，起草小组以国家和省级层面有关绿道管理的法律、法规为
重点，并借鉴省内外其他地区绿道管理法规、规章，通过集中学

习，专门走访考察丽水市区瓯江绿道建设现场，进一步了解丽水
绿道管理情况，摸清丽水绿道管理中存在的需要立法解决的主
要问题。在上位法空白的情况下，结合丽水实际和绿道管理需
要，从规划、建设、管理等方面慎重研究论证、辨证施治，最终制
定出了《丽水市绿道管理办法》。

《办法》包括总则、绿道规划、绿道建设、绿道管理、法律责
任、附则等，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一是对绿道进行科学分类，分为城镇型、乡野型、山地型，为
确定工作重点与分类管理奠定基础。

二是明确了绿道规划编制责任单位、规划管理、征求意见、
建设开发行为控制等具体要求，填补了管理空白。

三是明确了绿道建设及其配套设施建设的具体内容，需要
遵循的技术规程等，增加办法可操作性。

四是明确了绿道管理单位的管理方式，绿道以及控制区内
的禁止行为等，结合乡村振兴等实际工作对绿道施行精细化分
类管理。

五是明确了违反本办法的法律责任，着重厘清了综合行政
执法、生态环境等各重点部门的执法范围，避免出现监管盲区。

“特别是厘清了职责边界，规范了绿道的管护制度。”丽水市
住建局城市建设处副处长吴越说，《办法》明确了住房与城乡建设
部门是绿道的主管部门并细化了其工作内容，同时明确了区

（市)、镇（街）的职责。鉴于绿道分为城镇型绿道、乡野型绿道、山
地型绿道等，《办法》按照因地制宜、分类管理的原则对林业、水
利、交通运输、文广旅体等部门承担的责任进行了划分。通过理
顺各级各部门的管理职责，形成了“有人抓、有人管、齐抓共管”。

同时，记者也了解到，《办法》的制度设计充分考虑了丽水的生
态文明特色。比如《办法》明确绿道建设以坚持生态优先的基本原
则，最大限度地保护丽水本地生态和人文景观，推广海绵城市、绿
色建材、节能环保材料和建筑废弃物再生产品的使用。“这是对‘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具体实践，对促进丽水生态文明建
设、巩固绿色发展成果、推动‘高水平建设和高质量发展重要窗口’
具有重要意义。”丽水市住建局城市建设处处长谢建伟说。

进展
让广大群众共享生态福祉

30多个自动升降桩安装在绿道主要出入口，有效遏制了电
动车在绿道上通行的不文明现象；滨江公园二期项目即将开工
建设，这个项目位于城市绿道一期边上，将新增儿童娱乐场所和
休闲运动设施，为市民提供更贴心的服务⋯⋯自《办法》出台后，
缙云的绿道已经或者将要迎来诸多变化。

这些改变主要来自对《办法》的解读。“《办法》里绿道建设的
章节里，明确了绿道及其配套设施建设的主要内容。”缙云县住
建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王鑫告诉记者，通过对标《办法》，并结
合群众的呼声，我们计划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绿道的配
套设施，比如游憩设施、环境卫生设施、标识指引系统等，提升广
大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绿道是丽水市一张靓丽的生态名片，对发展绿色经济、促进
农民增收致富、提高市民的幸福感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已建成的 3022公里绿道中，瓯江绿道主线 430公里，瓯江
绿道支线 248公里，县（市、区）特色线 2344公里，有机串联起 114
个重点城镇，1080个村庄、105个 2A以上景区和 1943家民宿（农
家乐），“一主四支多环”布局逐渐成型，基本完成主线串联、特色
兼顾、山水尽显的绿道网络建设,近几年来，缙云县仙都风情绿
道等 6 条绿道先后获评“浙江最美绿道”。可以说，绿道网建设
贴近民生，体现民意，有利于提高市民的幸福感和家园意识，是
惠及广大市民百姓的民生工程。

自《办法》实施以来，绿道主管部门便充分考虑群众意见，竭
力满足群众需求。比如通过指导各地、各单位学好用好《丽水市
大花园瓯江绿道建设细则》等标准案例，深化文化节点策划和景
观提升，进一步完善标识标牌、分级驿站等配套设施，打造更多
高能级、高品质、高辨识度的精品绿道；通过结合“五水共治”“美
丽城镇”“添花增彩”等重点工作，因地制宜地增加城镇绿色容
量，进一步织密城镇绿道网，切实解决绿道与停车点、换乘点、驿
站之间的接驳系统，从而提高绿道的可达性和便捷性。同时，丽
水还将以绿道为纽带，在大力培育已有特色产业基础上，植入更
多如“绿道+夜经济”“绿道+研学”“绿道+美食”等创新文化和商
业模式的新经济特色因子，持续激活绿道产业永续发展动能。

“绿道串联城乡自然山水人文，服务百姓休闲游憩健身，是
丽水优质的生态资源，为了让广大群众共享生态福祉，我们将以

《办法》为准绳，突出建设管理长效性，坚持属地管理、建管并重，
不断健全完善体制机制，做实闭环管理，确保责任到位、维护到
位、监管到位。同时，进一步强化部门联动，发挥发改、水利、交
通、文广旅体等部门优势，解决选址、用地、资金等难题，形成推
进绿道网建设强大合力。”吴新立说。

■本报记者 刘淑芳 汪峰立

管理与建设有规可依
绿道变绿道变““律道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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